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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动态

第 2期

自治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中心 2018年 3月 14日

内容摘要：

※ 自治区物价局监审批复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县农业水价

※ 水利厅调研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县进展情况

※ 水利厅组织考察灌区量测设备生产制造和应用情况

※ 我区加大量测水设施配套建设

※ 水利厅组织验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
※ 隆德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

点工作通过自治区考核验收

※ 自治区分解下达 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中央

预算内投资计划

1.自治区物价局监审批复现代化灌区试点县农业水价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[2016]2号）精神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46期专题会议纪要安



- 2 -

排，为保障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顺利开展，经多方协调沟通，2

月中旬，自治区物价局对我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的贺兰县和

利通区农业供水价格进行监审批复。批复试点范围自流灌区农业

供水运行成本价为 0.071元/立方米，扁担沟扬水一至七泵站运行

成本价介于 0.15-0.59元/立方米之间。水价批复后，试点县（区）

同步开展了“投、建、管、服”PPP项目建设的物有所值评价报告、

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报告和项目实施方案（简称“两评估一方案”）

的编审工作，促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前期工作加快开展。

2.水利厅调研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县进展情况

为进一步掌握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情况，总结经验，查找问

题，加快推进试点建设，年初以来水利厅组成调研组，对贺兰县、

利通区、红寺堡区、沙坡头区 4个试点县（区）进行了调研。调

研组通过查看现场、座谈交流、培训讨论等多种方式，先后召开

了 4次座谈会、1次培训会、4次专题讨论，并与县（区）相关

负责同志进行座谈沟通，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列出

2018年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建设任务清单。

3.水利厅组织考察灌区量测设备生产制造和应用情况 2018

年 2月 1日至 8日，水利厅组成考察组，对区内外量测水设施应

用、生产制造和销售情况进行了考察。主要考察了我区已经安装

了测控一体化闸门的应用推广情况和区内外生产企业的情况。考

察组对设备制造企业实力、产品特点、推广应用、优缺点等进行

了对比分析，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考察报告，制定了我区测控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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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化闸门技术要求，为我区现代化灌区试点县建设提供了技术支

撑。

4.我区加大量测水设施配套建设

渠系自动化测控设施配套是推进水权水价改革，加快现代化

灌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。近期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下达我区

2018年度重大水利工程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16119万元。

为加快项目建设，水利厅商自治区发改委于近期核定了 2018年

度灌区量测水设施项目建设任务及资金计划，对中央预算内投资

分为四大块进行下达，其中：固海灌区和唐徕渠配套资金全部为

国补资金，利通区和贺兰县本次安排部分国补资金，缺口资金通

过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展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。

项目实施后，将实现固海扬水干渠、唐徕渠第二农场直开口

测控一体化设施全覆盖；利通区境内除马波二渠外实现干渠直开

口自动化量测设施全覆盖，田间支渠测控覆盖金银滩镇等涉及灌

溉面积 18.9万亩；贺兰县境内干渠直开口实现自动化量测设施

全覆盖，田间支渠测控覆盖常信乡，涉及灌溉面积 6.8万亩。

5.水利厅组织验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
1月 17日至 31日，水利厅会同财政厅、卫计委等部门组成

验收组，对惠农、利通、红寺堡、盐池、隆德、彭阳、中卫、中

宁等 8市、县（区）22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。

22处验收工程基本运行正常，盐池、彭阳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

程项目工程资料完善、运行情况较好，通过了竣工验收。水利厅

对存在问题的市、县（区）下发了反馈函，督促市、县（区）采



- 4 -

取措施抓紧整改，加强工程建设管理、运行管护和技术服务，保

障工程正常运行、发挥效益。

6.隆德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

点工作通过自治区验收

2018年 1月 22日，自治区水利厅会同财政厅、发改委、固

原市水务局和有关专家组成联合验收组，对隆德县农田水利设施

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进行全面验收。验收

组认为，隆德县委、政府高度重视改革试点工作，工作目标思路

清晰明确，组织机构健全，完成了批复的六项改革任务，改革试

点成效明显，目标任务、典型经验、重大问题均达到了三项验收

标准，取得了改革试点的预期目标，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，

评定等级为优秀。今后，我区将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并逐步推广，

促进农村水利管理良性发展。

7.自治区分解下达 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中央

预算内投资计划

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水利部《关于下达农村饮水安

全巩固提升工程 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

〔2018〕100号）要求，近期，自治区发改委、水利厅、财政厅

结合 2018年全区脱贫攻坚任务和分年度规划任务，以补助贫困

地区为重点，考虑县级筹措配套资金积极性，对我区中央预算内

投资 8000万元投资计划进行分解。本次资金计划将巩固提升 4

市 12县（区）49.81万人（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9.15万人）的

饮水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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